
113學年度下學期
公費生輔導座談會

時間：114年3月26日13:00
地點：思誠樓F103
國立臺南大學師資培育中心



公費生官方LINE群

請掃描加入公費生官方LINE群並回傳個人資訊



重要事項宣導-1
一、受領義務、條件與檢核

（一）請依「國立臺南大學師資培育公費學生應完成之培育條件」規定，完

成受領公費期間之義務及條件。(附件1)

（二）每學期結束(即每年1月底及7月底)前請繳交「每學期檢核表」，先交

由所屬學系辦公室進行初審後，再送師資培育中心辦理，以利辦理公

費生複檢會議。學期計算時間上學期8月1日至1月31日；下學期2月1

日至7月31日。(附件2)，連結：https://reurl.cc/RWdMW6

（三）以碩士生身分取得公費生資格者，應取得碩士學位後才能分發。



重要事項宣導-2

（四）除了半年全時實習之外，培育條件都須於畢業前完成，亦即須在畢業

當學年就完成（例如114年6月畢業或113年12月畢業都屬於113學

年度畢業），在校期間務必做好學習及修課計畫。

1.務必於畢業前完成縣市政府指定培育條件(例如加註專長)及師資職前教育

課程，並於分發學年度前取得教師證(通過教檢及完成半年全時實習)，請

公費生務必規劃好個人修課期程，包含教師資格考試時間、半年全時實習

及英檢取得時間，都須一併規劃。



重要事項宣導-3

2.加註專長課程請依師培中心公告版本修習，其餘縣市要求專長課程可與系上

討論規劃，另輔系課程可參考本校各學年度入學適用之課程表手冊。

3.畢業前須達成英檢規定門檻B1級或B2級以上(依據各系公費生甄選簡章及行

政契約之規定辦理)，加註英語專長及雙語教學次專長則須取得B2級以上(聽

說讀寫4項成績皆須具備)。

4.務必於畢業前完成縣市政府指定之學科知能評量通過標準，由於學科知能評

量為定期舉行，無法隨時應考，因此需提前準備、及早規劃。



重要事項宣導-4

二、建立與分發學校間的良好關係

（一）盡早瞭解未來分發學校，縮短新手適應期。建議同學可以前往未來即將

要分發的學校進行服務，例如支援該學校假日活動、輔導學童課業，抑

或支援學校運動會等大型活動，及早培養自己與未來分發學校的良好關

係。

（二）未來教師資格檢定考試通過後，也建議以分發學校作為大五實習學校。



重要事項宣導-5

三、選課相關事項

（一）選課系統已設定好公費生優先選課。系上專業課程及師培課程，

請自行上網選課(第一階段即可自行上網)；若為加註專長課程或

他系課程(縣市政府要求專長)需修習，請於第一階段選課前提供

課程電腦代碼，洽開課學系或師培中心協助優先選課，由開課學

系或師培中心協助選課的課程，無法由公費生自行退選。



重要事項宣導-6

（二）碩士生及延畢生第一階段選課一經確認，總學分數不能變動。

1.因公費補助由8月開始受領，涉及學校公費補助請領時間，請具碩士生及延

畢生身分之公費生，務必於第一階段選課期間至師培中心完成選課確認，以

利教務處彙整及行文，向教育部申請公費核發。

2.若與申請補助時的學分數或學分費基數不同，增加的部分需請同學自費。

3.公費之補助以日間學制為基準，選課請以日間課程為主，修習夜間學制課程

之學分費，需由同學全額自費繳納。



重要事項宣導-7

四、研習與檢定相關規範

（一）師培中心辦理的工作坊、檢定，每位公費生每學年都有一次保障報名名

額的機會，請準時參加。

（二）報名後若未參與或遲到，即喪失保障機會。且遲到者依規定不得入場，

並不得要求流用保障機會於下一次報名。

（三）檢附師培中心113學年度下學期活動一覽表供參(如附件8)。





重要事項宣導-8

畢業前提交課程教學專題研究報告

一、不限格式，繳交檔案以WORD檔或PDF檔為主，不要繳交簡報檔。

二、可與課堂報告結合，例如以「班級經營」為主題，蒐集參考文獻並撰寫心

得；獨立研究若與課程教學有關，亦可作為專題報告。



課程教學專題研究報告內容參考

緒論/前言

文獻蒐集/探討

研究設計與實施(可省略)

研究結果與討論(可省略)

結論/建議/心得



聯絡資訊

公費生官方LINE群

教學與輔導組蔡淑妃組長(分機136)、吳怡靚組員(分機137)

師培中心電子郵件 cte-1@pubmail.nutn.edu.tw



問答時間


